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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办法（试行） 

浙教院党（2009）23 号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精神，结合工作实际，

特制定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办法。 

 

一、开展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在推进学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

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通过探索建立作风建设评议考核机制，认

真落实加强作风建设的各项具体措施，在领导干部中倡导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

风，在学校内形成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努力使学校的作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实现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和谐氛围。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将干部

作风评议考核结果与对干部的奖惩和使用结合起来，纳入干部考核范围。 

2．坚持群众参与原则。组织群众参加学校作风建设评议活动，准确把握学校的党

群、干群关系。 

3．坚持全面展开抓住重点原则。科学建立作风建设评议考核机制，全面了解学校

作风建设的整体情况，找到并抓住影响学校科学发展和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 

4．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在学校作风建设督查、考核过程中设置相应的定

量指标，同时对定性的评价进行量化，使考核结果体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二、作风建设评议考核的对象 

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的对象为学校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领导干部，重点为处级党

员领导干部、学院和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 

 

三、作风建设评议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作风建设的重视程度； 

（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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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作风形象； 

（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特色与落实专项任务的情况。 

 

四、作风建设评议考核的具体形式 

（一）开展作风建设专项督查活动 

由校纪委或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组织明查暗访活动，不定期进行作风建设

专项督查。主要监督检查内容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上级组织决定与学校重大决策

的执行力；信访和舆情反映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问题。 

作风建设专项督查活动情况列入作风考核内容。针对专项督查中发现在作风建设方

面的突出问题，应及时提醒相关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正。 

（二）开展作风建设评议活动 

结合年度考核工作，每年开展一次作风建设专项评议活动。主要了解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在群众中的作风形象；掌握群众提出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突出问

题。 

作风建设评议活动由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组织，评议结果与相关整改结果一并通过

校园网予以公开，并列入作风考核内容。 

（三）进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考核 

结合干部年度考核（或换届考核）工作进行作风考核活动。将“作风建设评议考核

的主要内容”予以细化，结合网络舆情监测情况、信访和投诉情况、专项监督检查情况

和群众评议情况等平时积累的各种信息，采用分项打分综合法实行量化考核制度。考核

结果实行优、合格、不合格三级制，具体根据量化考核分数，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由校

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审定。对考核中反映的重大问题应组织调查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五、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考核结果列入学校处级单位（部门）班子考核与处

级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与干部的选拔任用挂钩，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考核结果作为学校评选先进的依据。 

1．对重视作风建设且成效明显的单位和个人，在评选先进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

考虑；事迹明显、成效特别突出，但未能评为综合先进的，可单独予以表彰。 

2．对工作不抓紧、作风状况差、群众意见多或作风建设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单位

和个人，年度考核结果不得列为优秀，不得在学校相应轮次评选先进工作中评为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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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进。 

（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考核结果差的单位和个人应追究相应责任。 

1．对工作不抓紧、作风状况差、群众意见多的单位，应视情况追究相关同志的领

导责任。 

2．对个人存在违反作风建设相关规定的行为，并涉及违纪违法的，应依纪依法严

肃查处。 

 

六、考核工作的实施 

（一）加强对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的领导。 

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在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领导小组每年定

期研究部署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提出工作任务和要求；研究作风建设考核结果的运

用，提出相关建议。 

（二）认真做好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 

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工作由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配合。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在开展思想发

动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本单位作风建设评议考核有关具体工作。 

（三）建立作风建设谈话机制。 

学校作风建设评议考核各环节发现的作风建设问题，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责

任分解范围，由责任人负责实行组织谈话。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由作风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告知相应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人，有针对性地给予提醒帮助；对发现的比

较严重问题，由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后，通知相关责任领导实施组织谈话，予以批评

告诫。 

（四）建立作风建设整改机制。 

对经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三次以上提醒仍存在的一般性作风建设问题，当事人必须向

所在基层党组织提交书面整改措施，由所在基层党组织负责检查整改情况；对发现的比

较严重的作风建设问题，组织谈话后当事人必须及时提交书面整改措施，由学校作风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检查整改情况。书面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列入作风考核内容。 

（五）评议考核活动的具体实施 

1．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评议对象的服务对象和工作联系对象范围内随机

选择产生作风建设评议活动参加人员，人数在 20 至 30 人之间，并汇总统计评议结果。 

2．作风建设考核在班子和个人自评基础上，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由校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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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领导小组确定专门人员（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群众代表）进行组织评价。 

3．凡考核对象出现下列情况的，当年度作风建设考核等级应确定为“不合格”： 

（1）对贯彻学校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执行不力，并造成严重影响。 

（2）对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应对不当，并造成明显后果。 

（3）当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考核等级为“不合格”。 

上述（1）、（2）两条行为由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最终认定。 

4．作风建设评议考核结果，经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审定后，供校党委组织部使用。 

 

七、本办法由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